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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评价：建筑竣工图（建筑屋顶平面图、屋面构造设计大样图）。

5.2.7 建筑中庭充分考虑自然通风，必要时设置机械排风。天窗面积不大于屋顶总面积

的 20%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在炎热的夏季，建筑中庭由于顶部长期受到太阳辐射，如果缺乏散热措施，室内温度

会变得很高。因此应考虑在中庭上部的侧面开设一些窗户或其他形式的通风口，充分利用

建筑中庭高大的空间形成风拔效果，加强自然通风，达到降低中庭温度的目的。必要时，

应考虑在中庭上部的侧面设置排风机加强通风，改善中庭热环境。

夏季屋顶水平面太阳辐射强度最大，屋顶的透明面积越大，相应的建筑能耗也越大，

因此对屋顶透明部分的面积和热工性能应予以严格的限制。

由于公共建筑形式的多样化和建筑功能的需要，许多公共建筑设置室内中庭，以便在

建筑内部形成一个通透明亮，具有良好的微气候及人工生态环境的公共空间。但目前大量

的建筑中庭的热环境不理想，且能耗很大，主要原因是中庭透明材料的热工性能较差，传

热损失和太阳辐射得热过大。

对于那些需要视觉、采光效果而加大屋顶透明面积的建筑，如果满足不了规定性指标

的要求，突破了限值，则必须按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和《湖南省公共建

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的规定对该建筑进行权衡判断。权衡判断时，参照建筑的

屋顶透明部分面积和热工性能必须符合本条的规定。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审核有关设计文档和现场核实。

设计评价：1、建筑施工图（应含有建筑平面图、建筑屋顶平面图、建筑剖面图、通

风设施大样图）；2、暖通施工图；3、中庭通风效果模拟分析报告；4、自评估报告（含天

窗面积占屋面比例的详细计算）。

运行评价：1、建筑竣工图；2、暖通竣工图；3、中庭通风效果检测报告。

Ⅱ 供暖、通风与空调

5.2.8 供暖空调系统的冷、热源机组能效均优于现行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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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的规定以及现行有关国家标准能效限定值的要求。对

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（热泵）机组，直燃型和蒸汽型溴化锂吸收式

冷（温）水机组，单元式空气调节机、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，多联

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，燃煤、燃油和燃气锅炉，其能效指标比现行《湖南省

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规定值的提高或降低幅度满足表 5.2.8

的要求；对房间空气调节器和家用燃气热水炉，其能效等级满足现行有关国

家标准的节能评价值要求。

表 5.2.8 冷、热源机组能效指标比现行

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的提高或降低幅度

机组类型 能效指标
提高或降低幅

度

电机驱动的蒸气压缩循环冷水（热泵）机组 制冷性能系数（COP） 提高6%

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
直燃型 制冷、供热性能系数（COP） 提高6%
蒸汽型 单位制冷量蒸汽耗量 降低6%

单元式空气调节机、风管送风式和屋顶式空调机组 能效比（EER） 提高6%

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
制冷综合性能系数

（IPLV(C)） 提高8%

锅炉
燃煤 热效率 提高3个百分点

燃油燃气 热效率 提高2个百分点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当地方标准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 比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

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要求高时，应符合前者的要求。当地方标准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

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比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要求低时，应

符合后者的要求。

地方标准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-2017相关条文包括：

4.5.3 燃油、燃气、燃煤锅炉的选择和锅炉房内锅炉的配置，应符合以下节能要求：

1 应选择热效率高、负荷调节性能好的设备，额定热效率不应低于表 4.5.3 中的规

定值，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 的相关规定；

表 4.5.3 名义工况和规定条件下锅炉的热效率（%）

锅炉类型及燃料种类

锅炉额定蒸发量 D（t/h）/额定供热量 Q（MW）

D＜1

Q＜0.7

1≤D≤2

0.7≤Q≤

2＜D＜6

1.4＜Q＜

6≤D≤8

4.2≤Q≤

8＜D≤20

5.6＜

D＞20

Q＞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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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4 4.2 5.6 Q≤14

燃油燃气

锅炉

重油 86 88

轻油 88 90

燃气 88 90

层状燃烧

锅炉 Ⅲ类烟

煤

75 78 80 81 82

抛煤机链条炉排锅炉 — — — 82 83

流化床燃烧锅炉 — — — 84

4.5.4 蒸气压缩循环冷水（热泵）机组应采用卸载灵活、可靠，性能系数（COP）及

综合部分负荷性能系数（IPLV）较高的机型，并应符合以下要求：

1 在额定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，性能系数（COP）不应低于表 4.5.4-1 的规定值。

表 4.5.4-1 冷水（热泵）机组制冷性能系数

类 型 额定制冷量（kW） 性能系数（W/W）

水冷

活塞式/涡旋式 ≤528 4.20

螺杆式

≤528 4.80

528 ～ 1163 5.20

＞1163 5.60

离心式

＜1163 5.30

1163 ～ 2110 5.60

＞2110 5.90

风冷或蒸发冷却

活塞式/涡旋式
≤ 50 2.70

＞ 50 2.90

螺杆式
≤ 50 2.90

＞ 50 3.00

4.5.5 采用名义制冷量大于 7100W 电机驱动压缩机的单元式空调机、风管送风式和

屋顶式空调机组时，在额定制冷工况下，其能效比（EER）不应低于表 4.5.5 中的规定值。

表 4.5.5 单元式机组能效比

类型 名义制冷量 CC（kW） 能效比（EER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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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冷

不接风管
7.1＜CC≤14.0 2.8

CC＞14.0 2.75

接风管
7.1＜CC≤14.0 2.6

CC＞14.0 2.55

水冷

不接风管
7.1＜CC≤14.0 3.55

CC＞14.0 3.40

接风管
7.1＜CC≤14.0 3.25

CC＞14.0 3.15

4.5.6 蒸汽、热水型溴化锂吸收式冷水机组及直燃型溴化锂吸收式冷(温)水机组，

应选用能量调节装置灵敏、可靠的机型，且在名义工况下的性能参数应符合表 4.5.6 的规

定值。

表 4.5.6 溴化锂吸收式机组性能参数

机型

名义工况 性能参数

冷（温）水进/出口温

度（°C）

冷却水进/出口

温度（°C）

蒸汽压力

（MPa）

单位制冷量蒸汽耗

量[Kg/（kW·h）]

性能系数（W/W）

制冷 供热

蒸汽

双效型

18/13

32/37

0.25
≤1.40

12/7

0.40

0.60 ≤1.31

0.80 ≤1.28

直燃型
供冷 12/7 30/35 1.20

供热出口 60 0.90

4.5.11 对于采用房间空调器的建筑，房间空调器应满足《房间空调器能效限定值及

能效等级》GB12021.3 的二级及以上能效要求。

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-2015关于多联空调（热泵）机组的条

文包括：

4.2.17 采用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时，其在名义制冷工况和规定条件下的制冷

综合性能系数 IPLV (C) 不应低于表 4.2.17 的数值。

表 4.2.17 多联式空调（热泵）机组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（C）

名义制冷量 CC（kW） 制冷综合性能系数 IPLV（C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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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热冬冷地区

CC≤28 4.00

28＜CC≤84 3.95

CC＞84 3.80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

本条适用于空调或供暖的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

对城市市政热源，不对其热源机组能效进行评价。用户（住户）自行选择空调供暖系

统、设备的，本条不参评。若冷热源机组位于由第三方建设和管理的集中能源站内，本条

不参评。

对于地方标准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和国家标准《公共建筑

节能设计标准》GB 50189中暂未规定的其他类型冷热源，可按现行有关国家标准的节能

评价值来要求；没有能效标准规定的，可不参评。

设计评价：查阅暖通空调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明，审查冷、热源机组能效指标。

运行评价：查阅暧通空调专业竣工图、冷热源机组产品说明、产品型式检验报告、运

行记录等，审查冷、热源机组能效指标，并现场核查。

5.2.9 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和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

风量耗功率符合现行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等的有关

规定，且空调冷热水系统循环水泵的耗电输冷（热）比比现行国家标准《民

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》GB 50736规定值低 20%。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

本条款的判断共计 4款，下面将每款的判断说明如下：

1、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耗电输热比满足地方标准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

DBJ 43/003的要求。

地方标准《湖南省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》DBJ 43/003-2017相关条文规定：

4.2.6 集中供暖系统的循环水泵选型应按式 4.2.6 计算系统耗电输热比（EHR－h）。

EHR－h=0.003096Σ（G×H/ηb）/Q≤A（B+αΣL）/ΔT (4.2.6)

式中：EHR－h——集中供暖系统耗电输热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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